
2024 年预算“三公”经费 624.22 万元，较 2023 年 475.85

万元增加 148.37 万元，增长 31.18%，其中: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用 0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 33.22 万元，公务用购置和运行费

591 万元。

较上年增长原因主要是我县严格按照《2024 年甘肃省县

级“三保”支出预算审核工作方案》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中

央、省、市“六稳、六保”实施方案，严格靠实“三保”主

体责任，公用经费严格按国家标准足额预算。


